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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节能环保中心、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北京市

标准化研究院、北京京能分布式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北投生态环境有限公司、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股份有限公司、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嘉科工新能源有限公司、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纪振双、焦垒、孙干、刘宁、陈岩、李文峰、贾月芹、耿军龙、卢苇、王彦、

张万龙、刘冬升、陈俊臣、倪仡、郁灿、翟晓伟、蔡越、羿博夫、黄祝连、张志民、王思、崔永强、付

金平、王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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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的验收要求、验收程序、工程验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10 kV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网，单个并网点总装机容量不超过6 MW的光伏发电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794  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 

GB/T 50796  光伏发电工程验收规范 

GB 50797  光伏发电站设计标准 

JGJ 106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DB11/ 891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11/T 1773  分布式光伏发电工程技术规范 

DB11/T 2036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电气安全技术规范 

DB11/T 2037  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验收要求 

4.1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验收前，并网验收应已完成，具备相应验收报告或记录。 

4.2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工程档案资料应准备齐全。 

4.3 验收过程中常用检测设备配置可参考附录 A。 

4.4 现场验收时，待检样本的抽样要求应按照 GB/T 2828.1 执行，检验批抽样样本应随机抽取，满足

分布均匀、具有代表性的要求，抽样数量不应低于附录 B样本量字码中特殊检验水平 S-2。 

5 验收程序 

5.1 验收方案 

开展验收前应根据验收要求制定验收方案，验收方案应包括文件验收和现场验收等内容，具体包括

验收程序、内容、方法及验收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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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文件验收 

文件验收应对附录C规定提交的项目相关资质文件、主要图纸、电气设备技术资料、项目调试报告

(记录)等相关文件的完整性和符合性进行审查。 

5.3 现场验收 

现场验收应包括对结构工程、电气工程、电气设备及安全标识的现场检查，以及一次系统、二次系

统、通用技术条件的现场查验。 

5.4 验收记录 

开展文件验收和现场验收过程应有验收记录，验收记录内容参见附录D。 

5.5 验收结果 

4.5.1 验收单位根据文件验收和现场验收结果编制验收报告，报告编写提纲参见附录E。 

4.5.2 验收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及其整改落实情况应有专门记录,并及时归档。 

6 工程验收 

6.1 外观风貌验收 

6.1.1 光伏发电系统建设形式、技术路线、安装规模、外观造型、色彩搭配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6.1.2 建筑光伏发电项目的光伏组件安装面积应符合设计要求或 DB11/ 891 要求。 

6.1.3 光伏发电系统设施边界、建设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或建筑管控要求。 

6.1.4 当光伏组件超出既有建筑女儿墙高度时，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且采取隐蔽设计避免对周

边建筑及环境造成影响。 

6.2 结构工程验收 

6.2.1 依附建筑物及构筑物 

6.2.1.1 在既有建筑物上增设光伏发电系统，应核查建筑物结构安全复核报告完整性及信息一致性。 

6.2.1.2 安装光伏发电系统的建筑物及构筑物，应检查主体结构有无明显变形、开裂。 

6.2.1.3 光伏方阵及其他工程附属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b) 应不影响疏散通道、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使用； 

c) 应不影响灭火救援窗、自然排烟口和其他消防设施的使用； 

d) 支架基础的布置位置应避开屋顶结构变形缝。 

6.2.2 基础施工 

6.2.2.1 支架基础、设备基础的类型、构造形式、材质应符合设计要求。 

6.2.2.2 支架基础与屋面连接和固定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且连接紧固可靠。 

6.2.2.3 配重基础应放置平稳、整齐，且无裂缝、变形或其他外观缺陷。 

6.2.2.4 在屋面结构层上进行基础施工时,屋面防水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且不得有渗漏现象。 

6.2.2.5 所有外露金属件防腐处理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或标准要求，且外露金属件应无明显锈蚀现象。 

6.2.2.6 支架基础和预埋螺栓(预埋件)的偏差应符合 GB 5079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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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7 桩基础静载试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JGJ 106 要求。 

6.2.3 支架安装 

6.2.3.1 支架、连接件规格型号、材质、外形尺寸及防腐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DB11/T 1773、DB11/T 

2037 要求。 

6.2.3.2 支架、连接件应无明显形变，无明显锈蚀现象。 

6.2.3.3 支架构件间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支架构件间连接和固定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且连接紧固可靠； 

b) 当采用螺栓连接时，其螺栓连接副、紧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GB 50205 的相关规定。紧固螺

栓应无锈蚀、缺失、形变等缺陷； 

c) 当采用焊接方式时，焊接形式、焊接工艺、防腐处理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GB 50794、DB11/T 

1773 要求，焊接质量良好且防腐措施到位。 

6.2.3.4 支架与基础、屋面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支架与基础连接和固定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且连接紧固可靠； 

b) 采用植根形式时，防水处理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无漏水、渗水现象； 

c) 支架采用植根、夹具、粘接等形式固定时，植根拉力测试、夹具拉力测试、粘接强度测试结果

应符合设计要求； 

d) 采用粘接形式时，需要提供采用此种形式粘接强度和老化测试报告。 

6.3 电气工程验收 

6.3.1 光伏组件验收 

6.3.1.1 光伏组件及光伏构件性能参数、能效水平、产品质保年限、功率保证年限、环境适应性应符

合设计要求及 DB11/T 1773、DB11/T 2036、DB11/T 2037 要求，现场实际使用光伏组件应通过相关产品

质量认证。 

6.3.1.2 光伏组件连接器及配套连接器的规格型号、IP 防护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应使用同厂家同型

号连接器。 

6.3.1.3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项目光伏组件及光伏构件性能和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DB11/T 2037 

要求。 

6.3.1.4 光伏组件应外观良好，铭牌完整清晰，光伏组件整体无划伤、碎裂、破损、变形、烧灼等现

象，连接器连接牢固，无虚接、异常发热、烧灼等现象。  

6.3.1.5 光伏组件边框应无新增扩孔和钻孔。 

6.3.1.6 应使用红外热成像仪进行光伏组件温度检测，检测结果应满足 DB11/T 2036 要求。 

6.3.1.7 光伏组件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 GB 50794 及 DB11/T 1773 要求。 

6.3.1.8 压块、紧固螺栓、金属固定卡扣、夹具、弯钩、抱箍等应无锈蚀、缺失、形变等缺陷。 

6.3.1.9 光伏组件之间连接线绑扎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应承受外力且应绑扎规范。 

6.3.1.10 线缆与支撑结构间固定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并与屋面或下层结构保持适当的净空。 

6.3.1.11 光伏组件与支撑结构之间的连接方式和固定方式、配件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光伏组件

安装手册要求及 DB11/T 1773、DB11/T 2037 要求： 

a) 当采用螺栓固定时，螺栓应紧固到位，力矩值应符合产品或设计文件的规定。弹垫应压平，平

垫与光伏组件边框间应有足够的接触面积，连接处的边框应无形变； 

b) 当采用卡扣固定时，卡扣与光伏组件之间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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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采用弯钩、抱箍、夹具等连接时，连接件的材质和尺寸、连接件与建筑物的连接方式、连接

件与建筑物的固定点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d) 当采用压块固定时，压块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压块与光伏组件表面应紧密贴合，压块与支架

间应压接牢固、螺栓紧固到位，力矩值应符合产品或设计文件的规定； 

e) 当采用粘接方式安装光伏组件时，光伏组件粘接方式、粘接点位、粘接物应符合设计要求。 

6.3.2 关断器验收 

6.3.2.1 关断器性能参数、产品质保年限、环境适应性、IP 防护等级、产品性能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际使用的关断器应通过相关产品质量认证。 

6.3.2.2 关断器连接器及配套连接器的规格型号、IP防护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应使用同厂家同型号

连接器。 

6.3.2.3 关断器应外观良好，设备铭牌完整清晰，关断器整体无划伤、破损、变形、烧灼等现象，连

接器连接牢固，无虚接、异常发热、烧灼等现象。  

6.3.2.4 关断器连接和固定方式、配件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关断器安装手册要求。 

6.3.3 逆变器验收 

6.3.3.1 逆变器性能参数、产品质保年限、环境适应性、IP防护等级、产品性能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DB11/T 1773、DB11/T 2036 要求，现场实际使用的逆变器应通过相关产品质量认证。 

6.3.3.2 组串式逆变器连接器及配套连接器的规格型号、IP防护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应使用同厂家

同型号连接器。 

6.3.3.3 对于具备直流电弧和关断功能的逆变器，产品性能参数、功能逻辑应满足设计要求，现场实

际使用的产品应通过相关产品质量认证或通过相关标准测试。 

6.3.3.4 箱体外观、内部结构、电气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箱体外观完好，无破损、变形、锈蚀； 

b) 各种标识（含区位标识、设备和器件铭牌、进出线标识、安全警示标识）完整、清晰、无褪色； 

c) 组串接入数量、连接方式、线缆编号标识应符合设计要求； 

d) 进出线孔应封堵完好，箱体内无进水、无积尘、无烧灼等现象； 

e) 通风孔应无堵塞，风扇运转正常； 

f) 线缆连接端子或接触点完好，无松动和异常发热现象； 

g) 逆变器应运行正常，无异常发热现象。 

6.3.3.5 逆变器安装方式、配件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设备安装手册要求及 DB11/T 1773、DB11/T 

2036 要求。逆变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安装应牢固，当采用螺栓连接时，其螺栓连接副、紧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GB 50205 的相关

规定。紧固螺栓应无锈蚀及缺失、形变等缺陷； 

b) 安装后的水平度符合设计要求； 

c) 安装位置不应对光伏方阵产生遮挡； 

d) 安装位置应清洁、通风、干燥和无直晒，附近应无高温发热、易燃易爆及腐蚀性等物品； 

e) 安装位置应留有便于观察和操作的空间。 

6.3.3.6 应使用红外热成像仪对逆变器和连接器进行温度检测，检测结果应满足 DB11/T 2036 要求。 

6.3.3.7 光伏逆变器的数据监控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通讯、传输功能正常，无通讯中断、数据丢失等问题； 

b) 监控系统监测信息完整，数据真实有效，包括光伏组串的电压和电流、交流输出的电压和电流、

日发电量、累计发电量、日期时间、实时功率、系统故障信息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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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汇流箱验收 

6.3.4.1 汇流箱性能参数、产品质保年限、环境适应性、IP防护等级、产品性能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DB11/T 1773、 DB11/T 2036 要求，现场实际使用的汇流箱应通过相关产品质量认证。 

6.3.4.2 汇流箱连接器及配套连接器的规格型号、IP防护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应使用同厂家同型号

连接器。 

6.3.4.3 箱体外观、内部结构、电气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箱体外观完好，无破损、变形、锈蚀等现象； 

b) 各种标识（含区位标识、设备和器件铭牌、进出线标识、安全警示标识）完整、清晰、无褪色； 

c) 组串接入数量、连接方式、线缆编号标识应符合设计要求； 

d) 进出线孔应封堵完好，箱体内无进水、积尘、烧灼等现象； 

e) 线缆连接端子或接触点完好，无松动和异常发热现象； 

f) 汇流箱应运行正常，不应有异常发热现象。 

6.3.4.4 汇流箱安装方式、配件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设备安装手册及 DB11/T 1773、DB11/T 2036 要

求。汇流箱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当采用螺栓连接时，其螺栓连接副、紧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GB 50205 的相关规定。紧固螺

栓应无锈蚀及缺失、形变等缺陷； 

b) 安装后的水平度符合设计要求； 

c) 安装位置不应对光伏方阵产生遮挡； 

d) 安装位置应清洁、通风、干燥和无直晒，附近应无高温发热、易燃易爆及腐蚀性等物品； 

e) 安装位置应留有便于观察和操作的空间。 

6.3.4.5 应使用红外热成像仪进行汇流箱和连接器温度检测，检测结果应满足 DB11/T 2036 要求。 

6.3.5 并网柜（箱）验收 

6.3.5.1 并网柜（箱）安装方式、配件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设备安装手册要求及 DB11/T 1773

要求。 

6.3.5.2 箱体外观、内部结构、电气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箱体外观完好，无破损、变形、锈蚀等现象； 

b) 各种标识（含设备和器件铭牌、进出线标识、安全警示标识）完整、清晰、无褪色； 

c) 电缆接入数量、连接方式、线缆编号标识应符合设计要求； 

d) 进出线孔应封堵完好，箱体内无进水、积尘、烧灼等现象； 

e) 线缆接触点完好，无松动和异常发热现象； 

f) 并网柜（箱）应运行正常，无异常发热现象。 

6.3.5.3 并网柜（箱）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安装后的水平度符合设计要求； 

b) 安装位置应清洁、通风、干燥和无直晒； 

c) 安装位置附近应无高温发热、易燃易爆及腐蚀性等物品； 

d) 安装位置应留有便于观察和操作的空间。 

6.3.6 电气设备验收 

变压器、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无功补偿装置、光伏电站监控系统等电气设备安装应符合设计

要求及GB/T 50796、DB11/T 1773要求。 

6.3.7 桥架与管线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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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1 桥架、管线类型、材质、防腐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6.3.7.2 桥架与管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桥架及桥架盖板固定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屋顶上和引下桥架盖板应采取加固措施； 

b) 桥架、管线与支撑架连接牢固无松动，支撑件排列均匀、连接牢固可靠； 

c) 桥架不应直接放置在屋面，防止电缆浸泡在雨水中； 

d) 桥架与管线及连接固定位置防腐处理应符合规范要求，不应出现明显锈蚀现象； 

e) 桥架内电缆敷设空间应符合设计要求及规范要求，在桥架内转弯处、进出线孔等锋利边缘处应

设置防割伤措施； 

f) 电缆应采用阻燃型套管进行保护，套管内应无积水，套管端口应进行防火封堵，套管固定点位

应符合设计要求。 

6.3.8 电缆验收 

6.3.8.1 直流电缆和交流电缆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DB11/T 1773、DB11/T 2036 要求。 

6.3.8.2 电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缆敷设方式、防护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GB 50168、DB11/T 2036 要求； 

b) 转弯半径应符合设计要求及标准要求； 

c) 电缆绝缘层应完好无破损； 

d) 光伏组件间的电缆应固定在支架上，固定方式、固定点位应符合设计要求； 

e) 电缆线标、标识牌等标志和保护设施齐全、字迹清晰。 

6.3.9 防雷接地验收 

6.3.9.1 防雷接地方式、材料、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DB11/T 1773、DB11/T 2036、DB11/T 2037 要

求。 

6.3.9.2 防雷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光伏组件边框间、边框与支架间、支架至地面引下导体间、电气设备与接地网间的连接应符合

设计要求； 

b) 接地干线（网）应在不同的两点及以上与接地网连接或与原有建筑屋顶防雷接地网连接，连接

应牢固可靠； 

c) 所有支架、电缆的金属外皮、金属保护管线、桥架、电气设备外壳、基础槽钢和需接地的装置

应与接地干线（网）牢固连接，连接处应做好防腐处理； 

d) 接地线连接可靠，不应出现因加工造成接地线截面积减小，强度减弱或锈蚀等问题； 

e) 光伏组件边框间和（或）与下部支撑结构间的等电位连接及其与接地主干网间的等电位连接电

阻不高于 0.1 Ω，接地电阻不高于 4 Ω； 

f) 逆变器、汇流箱及其他布置于建筑屋面或墙体的电气设备与接地主干网间的等电位连接电阻

不高于 0.1 Ω，接地电阻不高于 4 Ω。 

6.4 运维保障验收 

6.4.1 运维制度 

通过文件审查和现场检查结合方式，开展运维制度建设情况、运维工作实施情况验收，应至少包含

以下内容： 

a) 根据实际运维模式、电站系统结构、设备类型及并网运行要求等，参照附录 F 检查制度完整

性、符合性、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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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运维管理制度规定的工作内容，检查光伏发电系统日常运维、检修、巡查、培训等工作要

点、工作方式、工作频率等与制度要求的符合性。 

6.4.2 运维资源 

6.4.2.1 运维工器具  

光伏发电系统运维资源配置应满足运维需求，应根据设备类型、电站系统结构、电站区域分布等，

合理配置运维工器具、安全工器具、专用性能检测等，宜配置以下工具： 

a) 运维工器具：五金套件、压线钳等； 

b) 安全工器具及安全防护用具：绝缘操作杆（如涉及）、接地线、高压验电器（如涉及）、低压

验电笔等安全工器具；绝缘手套、绝缘鞋、安全帽、安全带等安全防护用具； 

c) 专用性能检测工具：万用表、钳形电流表、摇表或绝缘电阻测试仪、红外热成像测试仪等。 

6.4.2.2 消防设施和安全疏散  

消防设施和器材的配备、安全疏散的要求应符合设计要求及GB 50797的规定。 

6.4.2.3 光伏发电清洗系统 

光伏发电清洗系统的取水点位置、水泵规格、管道安装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6.4.2.4 安全标识 

安全防护措施及安全标识应符合设计要求及GB 50797、DB11/T 1773要求。 

6.4.2.5 监控系统 

光伏发电系统数据监控系统监测范围、监测内容、运行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视频安防系统监视类

型、安装位置、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6.4.2.6 运维通道 

运维通道和运维空间应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光伏组件、逆变器、电缆等日常巡检及维修作业要求，

并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6.5 发电性能验收 

6.5.1 光伏发电项目系统效率应满足设计要求。 

6.5.2 光伏组串开路电压偏差率、运行电流偏差率均应不高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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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附 录 A  

（资料性） 

常用检测设备配置清单 

表A.1给出了常用检测设备配置清单。 

表 A.1 常用检测设备配置清单 

设备类型 精度要求 

卷尺 分辨率≤1 mm 

游标卡尺 分辨率≤0.1 mm 

膜层测试仪 分辨率≤1 μm 

钳形电流表 分辨率≤0.1 A 

万用表 电压分辨率≤0.1 V；电阻分辨率≤0.1 Ω 

接地电阻测试仪 分辨率≤0.001 Ω 

接地连续性测试仪 分辨率≤0.001 Ω 

绝缘电阻测试仪 分辨率≤0.01M Ω 

倾角仪 分辨率≤0.1° 

辐照度计 
热电堆辐照计，测量不确定度≤3%（小时总计） 

光伏标准电池辐照计，测量不确定度≤3%（100 W/m
2
～1000 W/m

2
） 

红外热成像测试仪 
分辨率≥ (320╳240)ppi 

测量绝对误差≤±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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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样本量字码 

表B.1规定了样本量字码。 

表 B.1 样本量字码 

批量 
特殊检验水平 一般检验水平 

S-1 S-2 S-3 S-4 Ⅰ Ⅱ Ⅲ 

2～8 A A A A A A B 

9～15 A A A A A B C 

16～25 A A B B B C D 

26～50 A B B C C D E 

51～90 B B C C C E F 

91～150 B B C D D F G 

151～280 B C D E E G H 

281～500 B C D E F H J 

501～1200 C C E F G J K 

1201～3200 C D E G H K L 

3201～10000 C D F G J L M 

10001～35000 C D F H K M N 

35001～150000 D E G J L N P 

150001～500000 D E G J M P Q 

500001 及以上 D E H K N Q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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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C  

（规范性） 

文件资料审查清单 

表C.1规定了文件资料审查清单。 

表 C.1 文件资料审查清单 

序号 验收资料 资料要求 

1 备案文件 实际建设项目信息与备案文件一致。 

2 既有建筑结构安全复核报告 
由原设计单位或建筑甲级设计资质、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等

有资质的机构对建筑结构载荷进行复核，并出具相关报告。 

3 各专业竣工图纸 

支架结构图、电气一次、二次图纸、防雷与接地图纸、光伏布

置图、给排水图纸、消防工程、土建工程等图纸齐全，相关信

息与现场一致。 

4 设计单位、单位资质证书 
设计单位应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电力行业工程设计资质或

新能源设计资质等相应等级资质。 

5 施工单位、单位资质证书 

施工单位应取得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或电力工程施

工总承包资质及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等相应等级资

质证书。 

6 招投标文件 
招投标文件齐全、过程符合企业要求或现行标准要求，过程资

料齐全、完整。 

7 支架及基础结构荷载报告 

支架及基础结构设计的结构和构件的强度、稳定性以及连接强

度的计算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及标准要求，应由有资质的单位

出具相关报告。 

8 项目安装调试过程资料 
安装调试过程文件齐全、过程符合调试方案要求或现行标准要

求，过程资料齐全、完整，发现问题已妥善解决并闭环。 

9 主要设备材料认证证书或质检报告 

由建设单位提供，应出具以下产品的证书或者报告，并要求产

品与现场使用情况应一致： 

1、光伏组件、逆变器、光伏连接器、光伏专用直流电缆：需提

供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认证机构出具的产

品认证报告； 

2、断路器和电缆低压设备：CCC 认证； 

3、汇流箱、变压器、箱变、采集器、铜铝过渡接头：应提供有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型式试验报告和出厂试验报告。 

10 主要设备安装/使用手册、技术协议 由建设单位提供，与设计相关资料一致。 

11 电力系统接入方案 完整，有效。 

12 电力并网验收意见单 通过电网验收。 

13 
如采用胶粘形式进行固定安装，需提供拉拔

试验的试验报告及耐老化检测报告 
测试数据应符合设计要求。 

14 运行维护及其安全管理制度及过程记录 清晰完整。 

15 接地电阻检测报告 建设单位提供，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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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验收记录表 

表D.1给出了验收记录信息。 

表 D.1 验收记录表 

项目/样品名称：                                                                       

项目/样品编号：                          项目容量：                                     

项目/样品状态：                          环境条件：                                  

仪器设备及编号：                                                           

验收日期：                               验收人员：                        

验收记录： 

 

内容 结果 

  

  

  
 

验收结果：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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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附 录 E  

（资料性） 

验收报告编写提纲 

1. 概况  

1.1 项目基本信息 

1.2 验收依据 

2 验收过程和方法 

2.1 验收组安排 

2.2 文件审查 

2.3 现场验收 

2.4 结果出具 

3. 验收内容 

4. 光伏项目概况  

5. 验收结果  

5.1 外观风貌验收 

5.2 结构工程验收 

5.3 电气工程验收 

5.4 运维保障验收 

5.5 发电性能验收 

6. 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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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附 录 F  

（资料性） 

运维管理制度和技术文件清单 

表F.1给出了运维管理制度和技术文件清单。 

表 F.1 运维管理制度和技术文件清单 

分类 文件名称 

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责任制 

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 

危险因素分析及预控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 

安全教育培训管理办法 

防寒、防暑、防汛、防雷、防风管理制度 

消防管理制度 

安全工器具管理制度 

登高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运维管理制度 

生产规程管理制度 

运行分析管理制度 

运行报表管理制度 

光伏发电系统培训制度 

设备定期巡检制度 

运维工器具管理制度 

备品备件管理制度 

运维资料管理规定 

光伏发电系统检修维护工作制度 

应急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 

技术文件 

运行规程 

检修规程 

设备检测规程 

巡视检查规程 

事故分级和处理控制规程 

 

 

 

 

 


